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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17家空港物流企业代表将自己
在实施营改增政策之后遇到的税收问题向
与会的税务专家进行咨询和交流；线上，与
会企业代表通过扫描二维码，加入“第一稽
查局ERP青年服务群”，就能在第一时间
与税务专家交流——这是4月18日在宁
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举办的“深化
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营改增主题税收
沙龙上的一幕。

据了解，这是去年11月18日宁波市国
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ERP青年志愿者服务
队成立后的又一次大型活动，也是宁波市
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坚持“阳光执法、服
务同行”的理念的再次彰显。

税收沙龙:多维度创新，税
企双方全程“双线”互动

此次“深化税收改革 助力企业发展”
营改增主题税收沙龙活动，向在座的宁波
空港物流企业提供了一种焕然一新的税收
服务模式。

首先，开启了“线上线下”同步交流的
模式。在坐的企业代表，在宁波市国家税
务局第一稽查局ERP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
指引下，扫一扫二维码，就进入了ERP青年
志愿者服务群，有什么税收上的问题，可以
第一时间在线咨询税务专家，并且实时得
到最新最全的税务政策。

为了更好地解答宁波空港物流企业在
营改增实施以来，在实际经营活动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此次请来了庞大的专家团队：他们当中，

既有多名拥有丰富经验的业务骨干，也有
税务领域的专家学者，浙江财经大学法学
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伟教授也参加了此
次沙龙活动。

整个沙龙活动，各家企业的代表，将营改
增实施以来企业自身在经营和执行中遇到的
难题，纷纷抛向了在座的税务专家：“对于自产
自销的农副产品，发票怎么开？”、“小额支付
抵扣凭证如何正确理解?”……税务专家们
专业、生动地进行了解答，并且进行了详细记
录。对于一些暂时无法予以明确解答的问
题，以及各地执行政策存在的差异，表示将及
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

此次沙龙活动后，各家企业代表纷纷为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鲜明的服务
意识“点赞”。一家企业的代表坦言：“参加
这次活动，思路一下子清晰了，收获蛮大
的。而且有机会跟同行深入沟通和交流，
值!”另外有不少企业的代表希望后续有更多
与税务专家面对面的机会。

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
师李伟教授点评：税务的一个鲜明特点就
是细，涉及的内容很复杂。第一稽查局一
方面坚持阳光执法，另一方面有着鲜明的服
务意识，在税企之间架起了良好的沟通桥
梁。作为企业，树立诚信纳税意识的一个重
要前提是，注意税收风险，所以作为企业的
财务人员，要不断学习和了解税法知识。

阳光执法，服务同行，助推
宁波地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秉承“执法加服务等于税收遵从”这一国际
通行的税收管理理念，在严格执法的基础
上，坚持“阳光执法、服务同行”，将稽查服
务贯穿于稽查执法的全过程，落实宣传、辅
导、沟通、反馈等服务机制，全面打造“阳光
税线”稽查服务品牌，努力提升稽查队伍亲
和力，全力助推地方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在全面深化稽查服务效能过程中，积极倡
导“阳光稽查”“效率稽查”“文明稽查”“和
谐稽查”，在稽查各环节建立起各项服务体
系，包括查前环节提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
的辅导性服务、查中环节帮助调账辅导的
管理性服务以及查后环节针对财务核算和
企业管理的建议性服务等，获得了地方政府
的好评。

去年以来，为进一步深化“阳光税线”稽

查服务品牌，充分发挥青年团员在品牌建设
中的模范先锋作用，组织成立了ERP青年志
愿者服务队，该服务队以“阳光、效率、文明、
和谐”为目标，在加强税企互动、深化稽查服
务效能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今后，该局将继续围绕服务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要求，坚持“法治公平、规范高效、
文明和谐、勤政廉洁”十六字方针，依法履
行稽查职责，强服务，提效能，不断创新稽
查服务举措，为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新
贡献。接下来，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
查局将继续以“税收加油站”的模式，依托
各类行业协会，走进更多高新园区、社区，
以点带面，通过辅导、培训、坐谈、调研等方
式，将税收政策送给最基层的纳税人。

记者 包佳 通讯员 牟文凯

“税收服务加油站”走进宁波空港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营改增主题税收沙龙受到企业好评

上班途中突遇车祸，为何不能按工伤赔偿？
法院：关键看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贵州人王某在余姚某工地打工不到一个月，上班途中发生车祸死亡。其家人起诉至法
院要求按照工伤标准赔偿，却未获一审法院支持，原被告争议焦点就是王某与其单位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日前，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维持原判。这是为什么呢？

案件还要从2014年说起。2014年 6月21
日，来自贵州的王某经老乡刘某介绍，到余慈公
司承建的某工地工作。上班之后，双方说好收入
是按照工程量结算的，每月工资由包工头郑某发
放。

上班还不到一个月时间，王某却发生了意
外。2014年7月1日一早，王某乘坐他人驾驶的
摩托车前往工地干活，就在上班途中发生了车
祸，事故造成王某身受重伤，在送往医院的途中
不幸死亡。

事故发生后，经余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认定，王某对事故不承担责任。之后，按照交通
事故的处理流程，死者王某获得了一定的事故赔
偿。

事故处理结束后，王某儿子认为，父亲是在
余慈公司上班的，上班途中发生车祸，应该认定
为工伤。2014年9月，他向余姚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请，要求确认父亲与余慈公
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的关系。9月23日，余姚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作出仲裁裁决，驳回了王
某儿子的仲裁申请。不服仲裁裁决的王某儿子，
又向余姚法院提出起诉。

昨天下午，记者咨询了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王榕。

“劳动合同法中对于用人单位的界定为企业、个体
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这些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自然人之间建立的不是劳
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等。在本案中，王
某在工地上班，收入是按照工程量结算的，每月工资由
包工头郑某发放，故此，他与郑某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
而是雇佣关系。”王榕解释说。

“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要求其
指向的企业承担工伤责任的，必须满足劳动者与该企业
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条件。”王榕律师表示，在《工伤
保险条例》中，工伤的认定标准有严格规定。如需要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与交通事故有关的，还需满足在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
要责任的；此外，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或者
自杀的均不能认定为工伤。

确定了劳动关系，需要保留那些证据呢？王榕律师
提醒说，首先需要保留劳动关系证明，如劳动合同、考勤
记录等。此外，工作服、工作证等也可以作为证据提
供。如果发生工伤之后，医疗机构提供的证明包括门诊
病历、疾病诊断书等，相应的证人、证言等都可以作为直
接证据。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陈文诤

王某儿子起诉称，父亲是在上班途中发生交
通事故导致死亡的，应视同工伤。余慈公司应该
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给予父亲合法的赔偿。
此外，郑某和刘某是余慈公司承包工地的包工
头，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某儿子请求法
院判决余慈公司及郑某、刘某共同赔付，包括一
次性工伤死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以及抚恤金等
总计90余万元。

余慈公司则辩称，王某与余慈公司之间并不
存在劳动关系，更何况王某已经从交通事故肇事
方得到了赔偿，请求法院驳回王某儿子的诉请。

余姚法院受理此案后，王某与余慈公司是否
存在劳动关系成为了双方争议的焦点。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
为工伤。但在本案中，王某与余慈公司之间并不
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特别是在举证环节，王某儿
子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发生交通事故时，他的父

亲是在哪家建筑工地上班，或是事故发生在上下
班途中等事实证据。

承办法官介绍说，王某拿的是计时制工资，
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从这一点可以认定王
某不属余慈公司的职工。而法院不予支持的法
律依据是，劳动合同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及劳动
者，自然人之间不能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对于
王某儿子提出的工伤赔付请求，并无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期间，王某与余慈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仍是双方的争议焦点。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劳
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伤害而要求其
指向的企业承担工伤责任的，必须满足劳动者与
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条件。就本案而
言，一审生效法律判决已认定王某与被上诉人之
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且王某儿子也无证据证明其
父亲在余慈公司承建工地的工作事实。法院最
终判决，维持原判。

打工不到一个月突因车祸身亡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工伤赔偿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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